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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源四路9号 公司光明工厂二期办公楼三楼308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裕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09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为226,986,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9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00,020,

5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389%。 其中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0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6,966,25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206%。 其中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30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966,2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06%。

8、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支付其2025年度审计报酬合计120万元（不含税金额，其中，财务审计报酬1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报酬2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224,716,9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0%；反对2,034,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3%；弃权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4,696,4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25%；反对2,034,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42%；弃权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3%。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同意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不再设置监

事会及监事岗位，《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相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该议案按照以下各个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各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如下：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全文登载

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738,2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94%；反对2,026,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6%；弃权2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第八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第八次

修订稿）》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726,0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40%；反对2,038,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0%；弃权2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六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六次

修订稿）》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821,0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8%；反对1,943,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61%；弃权22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2025年发布并施行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次修订的《公司

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等相关制度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细则（第四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四次修订稿）》

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703,9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43%；反对2,06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84%；弃权2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4%。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2025年发布并施行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次修订的《公司

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等相关制度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办法》。 《公司担保管

理办法（第四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第四次修订稿）》全文登载于

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722,0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22%；反对2,229,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2%；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2025年发布并施行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次修订的《公司

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等相关制度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公司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第三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第三次修订稿）》

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685,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1%；反对2,078,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56%；弃权2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2%。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2025年发布并施行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次修订的《公司

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等相关制度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第二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的《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专项制度（第二次修订稿）》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823,0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7%；反对2,128,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7%；弃权3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以及证券监管机构2025年发布并施行的其他有关规定，同时结合本次修订的《公司

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等相关制度和公司实际情况，同意修订《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

用管理制度》。《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第一次修订稿）》修订对照表及修订后

的《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第一次修订稿）》全文登载于2025年9月10日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224,842,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反对2,125,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4%；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麻云燕律师、董楚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

下：信达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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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9月26日在位于深圳市

光明区光源四路9号的公司光明工厂二期办公楼三楼306会议室召开。 经公司职工代表讨论、选举，一致

通过以下决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第十四次修订稿）》第一百零二条等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成员中设一名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为此，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行村担任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王行村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王行村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王行村：男，1977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聚友（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投资部投资经理。

2004年2月入职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职资产经营部项目经理、副经理、经理、证券事

务代表、总经理助理；2014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4年8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12,000股股票。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202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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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离任情况

2025年9月26日，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王行村先生的《辞职报告》，王行村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非独立董

事）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继续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王行村先生的董事职务原定任期为

2025年4月23日至2028年4月22日，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行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00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辞职后，王

行村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将继续按照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行村先生担任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王行村先生的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25-111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及其全资下属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2,514.16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0,620.15万元（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v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万元）

1,985,684.18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125.09

特别风险提示

1、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2、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年度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概述

1、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需要，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 ）或其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人

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鄱阳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晶科”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申请本金为人民

币2.5亿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7年，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拟以鄱阳晶科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保证

协议已签署，股权质押协议尚未签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来安县晶能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来安晶能”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常德支行申请

本金为人民币7,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来安晶能100%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建德市晶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德晶辉”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申请本金

为人民币4,9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15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建德晶辉100%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4）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玉环市晶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环晶源” ）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

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的项目贷款，贷款期限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5）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南京市晶盛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晶盛”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本金为人

民币95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6）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晶科电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香港” ）向新加坡的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S.A., � Singapore� Branch， 以下简称 “BBVA� Singapore” ） 申请增加本金为5,200万欧元的贷款授信额度，

BBVA� Singapore每年对晶科香港的还款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年审，其授信额度在年审通过后将自动延续使用。 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7）公司全资下属公司Jinko� Power� Energy� Holding,� S.L.U.（原名“Jinko� Power� Energy,� S.L.U” ，以下简称“Jinko� Power�

Energy” ） 已向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S.A., � Spain� Branch， 以下简称“BBVA�

Spain” ）申请本金为5,700万欧元的保函授信额度，该授信额度可由Jinko� Power� Energy及其下属公司共同使用。 公司为上述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25日、2024年6月22日、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2024-057、2024-104）。

在上述授信下，Jinko� Power� Energy全资下属公司Jinko� Power� Chile� III� SpA于近日向BBVA� Spain申请开立了金额为473.70

智利记账单位（UF）的土地租赁保函，保函期限为1年。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衡阳市晶晶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晶晶” ）租赁衡阳合力工业车辆有限公司旗下建筑的屋顶投资

建设光伏电站，公司、衡阳晶晶与其签署能源管理协议补充协议，约定该电站分两期建设，公司与衡阳晶晶对项目实施承担连带责任，一

期项目完成履约并网后，公司对项目承担的连带责任自动解除，上述补充协议已签署。

3、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绍兴市晶美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晶美” ）租赁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绍兴苏泊尔” ）旗下建筑的屋顶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公司、绍兴晶美与绍兴苏泊尔签署相关协议，约定公司为绍兴晶美在该电站能源管

理协议下应履行的各项义务和承担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三方协议已签署。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16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

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月8日、2025年1月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及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1）。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前额

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公司

来安晶能 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0.00 0.00

建德晶辉 0.00 4,900.00 4,900.00 4,900.00 0.00 0.00

玉环晶源 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0.00 0.00

南京晶盛 0.00 950.00 950.00 950.00 0.00 0.00

晶科香港 249,624.51 0.00 249,624.51 43,164.16 206,460.35 65,418.15

其他合并报表内资

产负债率70%以上

的公司

45,621.99 -14,350.00 31,271.99 - 31,271.99 -

小计 295,246.50 0.00 295,246.50 57,514.16 237,732.34 65,418.15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公司

鄱阳晶科 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0.00 25,202.00

其他合并报表内资

产负债率70%以下

的公司

70,947.78 -25,000.00 45,947.78 - 45,947.78 -

小计 70,947.78 0 70,947.78 25,000.00 45,947.78 25,202.00

合计 366,194.28 0 366,194.28 82,514.16 283,680.12 90,620.15

注：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相关数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鄱阳晶科、来安晶能、建德晶辉、南京晶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鄱阳晶科、来安晶能、建德晶辉100%股权质押担保。

2、担保期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股权质押担保期限

为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债权或质权而发生的费用及

其他相关费用。

（二）公司为玉环晶源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三）公司为晶科香港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担保协议签署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授信协议项下产生的所有债务和义务以及所有到期应还应付金额，和因其义务或责任违约引起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

和开支。

（四）公司为Jinko� Power� Chile� III� SpA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函开立日起一年。

3、担保范围：保函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

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五）公司为衡阳晶晶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分布式电站一期项目完成履约并网后连带责任自动解除。

3、担保范围：能源管理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

（六）公司为绍兴晶美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能源管理协议有效期内。

3、担保范围：绍兴晶美需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损失赔偿金、履约保证金、应支付的其他任何款项、应加倍支付的延迟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或延迟履行金以及绍兴苏泊尔维护其合法权利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述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资金需求和项目投资的实施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85,684.18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25.09%，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687,057.58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被担保人类型均为法人。

序

号

被担保人

名称

被担保人

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

例

法定代表

人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成立时

间

注册地

注册资

本

（人民

币万

元）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1

鄱阳县晶

科电力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晶科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邹志广

9136112

8332884

340X

2015-0

4-21

江西省上饶

市鄱阳县工

业园区芦田

产业基地鄱

阳县奋玛工

贸公司内

27,486

有限责任

公司

太阳能光

伏发电及

相关项目

的开发、投

资、 运营，

电力技术

咨询服务

等

2

来安县晶

能光伏发

电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上海晶科

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邹志广

9134112

2MA8N

K4WP0

R

2021-1

2-29

安徽省滁州

市来安县经

济开发区新

城 大 道

18-1-16号

2,050

有限责任

公司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

务、输电业

务等

3

建德市晶

辉光伏发

电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晶科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邹志广

9133018

2MABY

PH8K54

2022-0

9-01

浙江省杭州

市建德市大

同镇耀兴路6

号大同工业

园区丝绸产

业园14号楼6

楼

1,800

有限责任

公司

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等

4

玉环市晶

源新能源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横峰县伏

载电力有

限公司持

股100%

邹志广

9133102

1MA7C

7NT22C

2021-1

1-05

浙江省玉环

经济开发区

靖海路5号 2

号厂房

100

有限责任

公司

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等

5

南京市晶

盛储能技

术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上海晶科

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仇龙江

9132011

7MACP

TY9C8

W

2023-0

7-12

江苏省南京

市溧水经济

开发区滨淮

大道519号

350

有限责任

公司

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等

6

晶科电力

（香港）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Jinko�

Power�

Invest-

ment�Co.,�

Ltd.�持股

100%

董事：李

仙德，

XI-

AOSHU�

BAI

税务认

证号：

6789228

8

2017-0

6-26

中国香港

2,300

万美元

有限责任

公司

光伏电站

的设计、建

设和运营，

太阳能项

目投资开

发，提供咨

询服务、行

政服务和

辅助服务

等

7

Jinko�

Power�

Chile�III�

SpA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Jinko�

Power�

Energy�

Holding,�

S.L.U.�持股

100%

Pablo�

Santiago�

Lagos�

Nazar�

An-

chorena

唯一纳

税人注

册号：

77.844.7

79-7

2024-0

1-11

智利

1,000,

000智

利比索

简化股份

公司

电力能源

生产，包括

电能和水

能

8

衡阳市晶

晶光伏电

力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上海晶科

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刘万春

914304

06MAC

W2H66

2L

2023-0

9-06

衡阳市高新

区衡州大道1

号互助小区5

号楼111室

100

有限责任

公司

发电业务、

输电业务，

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等

9

绍兴市晶

美光伏电

力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

司，公司

间接持股

100%

上海晶科

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持股100%

陈文强

913306

02MAE

WC-

PL17D

2025-0

8-28

浙江省绍兴

市越城区斗

门街道荷湖

路7号9幢2楼

201室

100

有限责任

公司

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

发等

附件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是否有

影响偿

债能力

的重大

或有事

项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1

鄱阳县晶科电

力有限公司

794,

049,

428.62

485,

880,

978.59

308,

168,

450.03

41,

061,

209.16

7,445,

436.62

981,

253,

186.28

673,

077,

471.55

308,

175,

714.73

96,

294,

347.90

8,753,

134.55

否

2

来安县晶能光

伏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186,

826,

745.92

158,

199,

568.36

28,

627,

177.56

13,

103,

535.27

6,539,

161.82

181,

989,

236.76

151,

529,

946.28

30,

459,

290.48

21,

199,

503.01

9,578,

506.71

否

3

建德市晶辉光

伏发电有限公

司

68,

417,

453.51

57,

238,

401.69

11,

179,

051.82

4,179,

681.85

1,021,

098.30

62,

834,

135.09

52,

705,

767.09

10,

128,

368.00

2,334,

346.47

92,

443.03

否

4

玉环市晶源新

能源有限公司

18,

649,

462.47

16,

228,

561.89

2,420,

900.58

1,079,

077.96

132,

142.95

16,

434,

591.22

13,

266,

219.68

3,168,

371.54

1,598,

908.25

1,002,

796.27

否

5

南京市晶盛储

能技术有限公

司

31,

622,

293.40

27,

991,

388.29

3,630,

905.11

681,

434.74

114,

334.03

30,

941,

105.27

27,

324,

534.19

3,616,

571.08

368,

819.65

117,

054.18

否

6

晶科电力（香

港）有限公司

98,

076,

315.52�

美元

92,

485,

985.31�

美元

5,590,

330.21�

美元

735,

350.53�

美元

-7,

982,

858.64�

美元

91,

519,

485.13�

美元

77,

266,

296.23�

美元

14,

253,

188.90�

美元

1,960,

978.35�

美元

-3,

737,

339.56�

美元

否

7

Jinko�Power�

Chile�III�SpA

224,

096.90�

美元

142,

737.05�

美元

81,

359.85�

美元

-

-4,

187.55�

美元

150,

330.74�

美元

64,

783.34�

美元

85,

547.40�

美元

-

-6,

727.98�

美元

否

8

衡阳市晶晶光

伏电力有限公

司

4,601,

402.82

4,605,

542.97

-4,

140.15

-

-2,

320.02

4,142,

884.86

4,144,

704.99

-1,

820.13

-

-1,

820.13

否

9

绍兴市晶美光

伏电力有限公

司

2025年8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证券代码：

688249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

2025-061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9月24日、

2025年9月25日和2025年9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询证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截至2025年9月2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2.90元/股，近期公司股价涨跌幅波动

较大，超过大部分同行业公司股价涨跌幅及上证指数涨跌幅。 2025年9月24日、2025年9月

25日和2025年9月26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6.18%、9.35%、13.53%，显著高于前期换手

率水平。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9月24日、2025年9月25日和2025年9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询

证，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

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有关工作，后

续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做

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除在

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对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

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的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2025年9月2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2.90元/股，近期公司股价涨跌幅波动较大，

超过大部分同行业公司股价涨跌幅及上证指数涨跌幅。 2025年9月24日、2025年9月25日

和2025年9月26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6.18%、9.35%、13.53%，显著高于前期换手率水

平。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

格的重大事项，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028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

2025-041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钟书进保证向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及持有股份整体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 股东钟书进所持股份来源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本

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钟书进持有股份数量为7,547,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5.00%。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减持及整体被动稀释，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 一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二是因公司增发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后持股比例被动减少，三是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导致总股本减

少后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钟书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401111984********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建设路***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建设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被动稀释及被动增加权益变动情况

2022年9月29日，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

期的327,460股股份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5,417,203股，钟书进持股比例由7.11%被动稀释至

7.09%。

2022年11月4日，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14,163,757股股份登记完成，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9,580,960股，钟书进持股比

例由7.09%被动稀释至6.17%。

2024年10月10日，公司将回购的1,415,516股股份进行注销，公司总股本减少至151,997,828股，

钟书进持股比例由6.17%被动增加至6.23%。

2025年8月12日，公司把第二期回购计划中已回购的1,048,828股股份注销，公司的总股本减少至

150,949,000股，钟书进持股比例由5.96%被动增加至6.00%。

综上，在上述期间内，股东钟书进持有公司股份整体被动稀释比例为0.84%。

3、主动减持变动情况

2024年12月5日-2025年9月25日，股东钟书进减持公司股份数量1,923,40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1.27%。

本次权益变动后，钟书进持有公司7,547,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钟书进 集中竞价 2024-12-5至2025-9-25 1,923,406 1.27

注：“减持比例” 按公司当前总股本150,949,000股为基础计算，且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

的结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钟书进 6,764,933 7.11 7,547,500 5.00

注：1、变动前“持股比例” 按照公司2022年8月29日总股本95,089,743股为基础计算,变动后“持

股比例”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150,949,000股为基础计算，且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股东钟书进的持股数由6,764,933

股增加至9,470,906股；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及持有股份整体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股份减持及整体被动稀释，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钟书进）》。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属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5、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相关要求及

时告知公司对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25-105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唐山工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工控”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唐山

工控

是

20,400,

000

23.34 6.72 否 否 2025.9.25 2026.9.24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融资

合计

20,400,

000

23.34 6.72 - - - -

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唐山工控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唐山

工控

87,421,

621

28.81

15,038,

579

35,438,

579

40.54 11.68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山工控所质押的股份暂不存在被平仓、冻结、拍卖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3022

证券简称：联泓新科 公告编号：

2025-039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新材料产业布局，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联泓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4

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西科院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江西科院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院生物” ）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不超过4亿元的担保。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柴桑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科院生物

在该银行办理的人民币1亿元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次日起三年。

公司对科院生物的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经审批可用担保

额度

已使用

担保额度

本次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公司 科院生物 51% 19 15.5 1 2.5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20.33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8.07%。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之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柴桑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35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亚宝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94,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7%；亚宝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38,6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0.93%，占公司总股本的5.51%。

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接到控股股东亚宝投资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1、本次质押式回购交易涉及的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亚宝

投资

是 11,450,000 否 否

2025年9

月25日

2026年9

月25日

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2.14% 1.64%

偿还债

务

合计 / 11,450,000 / / / / / 12.14% 1.64% /

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亚宝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亚宝投资 94,300,000 13.47% 27,150,000 38,600,000 40.93% 5.51% 0 0 0 0

任武贤 2,000,000 0.29% 0 0 0 0 0 0 0 0

任伟 1,000,000 0.1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7,300,000 13.90% 27,150,000 38,600,000 39.67% 5.51% 0 0 0 0

公司将密切关注亚宝投资股份质押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003007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74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

询函回复（修订稿）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 出具的 《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4〕120054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20022号）（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对审核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相应修改了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修订稿）》等公告文件。

近日，公司根据深交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内

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